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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中國證監會批准發行新H股的公告

茲提述錦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 2018年 4月 18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
及本行日期為 2018年 3月 29日及 2018年 5月 29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
議本行根據特定授權發行新H股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通函
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行收到中國證監會發佈的日期為 2018年 11月 18日的《關於核准錦州銀行股份有限
公司增發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批覆》（證監許可 [2018]1903號）。根據該批覆，中國證
監會已批准本行發行不超過 1,000,000,000股新H股，全部為普通股，每股面值人民
幣 1.00元。

本行將繼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、監管機構（包括中國證監會）的相關批覆中的要求及
在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授予的授權處理有關發行新H股的後續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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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偉先生、霍凌波先生、劉泓女士、王晶先生、孫晶先生及王
曉宇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顧潔女士、孟曉女士及李東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秦耀奇先生、林彥軍
先生、常鵬翱先生、彭桃英女士及譚英女士。

* 錦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155章）所界定的認可機構，故不受香港金
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且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